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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80_320006.htm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

局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国管房地〔2006〕288号）国务院各部门、各单位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改进

和加强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意见及其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办发[2001]58号）精神，为加强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

维修管理工作，我局制定了《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

理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

如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反馈。 二○○六年八月八日

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

一条 为规范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以下简称“办公用房”

）维修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机关事务

管理局关于改进和加强办公用房管理意见及其实施细则的通

知》（国办发〔2001〕58号）和《中央国家机关建设项目管

理办法（试行）》（国管房地〔2004〕153号）及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办公用房维修，是指使用中

央预算内维修资金、行政事业费对归口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

局（以下简称“国管局”）管理的办公用房（含房屋本身及

其设施设备）进行的维修。 房屋本身和设施设备定义及分类

参见《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标准（试行）》（国管房

地〔2004〕85号）（以下简称《标准》）有关规定。 第三条 

国管局根据房屋建筑年代、使用年限、危旧老化损坏程度、



使用功能调整等因素，结合经费预算安排情况，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合理安排办公用房维修项目，负责项目审批、计

划编制安排、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等。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以下简称“各使用单位”），根据办公用房的完

好情况和实际需求，提出维修项目申请，参与或受国管局委

托组织项目设计、建设管理、竣工验收等。 第四条 办公用房

的维修，应在保证安全、卫生、节能、环保的前提下，科学

组织，严格控制标准，注重维护和完善使用功能，做到经济

、简朴、适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